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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妇女婚姻变革中的家庭财产观
———基于民国婚姻讼案的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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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民国时期,妇女婚姻行为逐渐变化,其家庭财产观念始终对她们的婚姻行为起着支配作用。民国若干司

法案例中呈现出的妇女某些婚姻行为和观念,过去被忽略,现在又有所抬头:首先,有些妇女家庭财产权利义务观

不对等,有单方面被扶养的潜意识,缺乏相互扶养的责任感;其次,有些要求离婚的妇女争财产的诉求多于争自由

的诉求,对财产要求甚至超过丈夫的负担能力;第三,寡妇不愿再婚并不一定是贞洁观作祟,现实生存条件与家庭

财产观也有极大的影响,过去单单强调是贞洁观所致,实际上舆论、成文法和司法实践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矛盾,影
响了寡妇的婚姻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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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以来,中国妇女的婚姻观逐渐变化。时论

对民国妇女婚姻权利觉醒常予以肯定。如1929年

《大公报》称:“离婚案件逐年加增,原告出自女子者

为多,说明女界思想之日渐进步,不愿受男子之压

迫”[1];1935年《东方杂志》也载文将离婚率增加的

原因归结为“思想的发展”、“妇女解放运动的高

涨”[2]315,316。同时,时论对民国法律保障妇女权益的

作用亦予以赞赏。如胡汉民称赞1930年南京国民

政府公布的《民法亲属编》中的亲属继承两编,是把

“过去一切大家族制度的专制,倚赖男女不平等种种

弊病,也都可以一扫而清了”[3]884。今天的学者除了

首肯民国妇女婚姻权利制度建设外,还从司法方面

探索了妇女婚姻权利意识觉醒,如刘昕杰、徐静莉等

人的相关论文,以及近年山西大学若干博硕士论文

对根据地社会改造中的妇女婚姻问题的研究①。但

是,在检阅大量婚姻讼案之后,我们感觉到过去在关

注妇女权利观确立的同时,对妇女的义务观尤其是

对妇女在家庭财产观念方面的认知还注意不够,对
妇女的某些婚姻行为和婚姻心理欠缺研究。比如,
论者多谓妇女权利意识觉醒,却少有论及相应义务

观是否建立;妇女勇于争取婚姻自由权,但她们在婚

姻自由名号下为自己争取自由和争取财产的权重有

多少;思想解放为寡妇再婚开道,法律为寡妇再婚提

供保护,可是寡妇再婚受哪些因素影响与制约等等

问题,均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发表。黄宗智的《法
典、习俗与司法实践———清代与民国的比较》[4]和
《从诉讼档案出发:中国的法律、社会与文化》[5],潘
大礼的博士论文《民国三四十年代湖北婚姻冲突案

例研究》[6]等论著虽曾论及这些问题,但是限于主

题,讨论并不充分,尚有深入研讨的必要。况且,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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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不显眼的问题,今天似有扩展之势。女性在婚恋

中过分看重财产已成共识,有些女性把婚姻视为快

速致富的手段,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即为形象的总

结。这一情况在精英和草根阶层中都可见到,这是

妇女解放的逆流,研究它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有两点需要先说明:第一,本文并不否认婚姻自

由大潮中妇女婚姻观的进步,而是旨在从妇女的家

庭财产观说明过去忽略了妇女婚姻义务观的一种倾

向;第二,本文案例大多采自婚姻讼案,反映的多是

不识字的底层妇女对家庭财产权的认知,同时也用

一些初通文墨的普通妇女的观念和言论加以对照分

析,以求研究更加全面。以前,笔者以为这两类妇女

的观念有很大差别,仔细解读案例,才发现并不尽

然。
一 相互扶养还是被扶养:婚姻案中妇女权利

义务观不对等

按现代观念,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是平衡、
对等的,享受了权利,理当承担相应的义务,这是现

代法制的基本准则。在婚姻关系上,晚清到民国的

几部民法都不分性别地给予符合法律规定的“人”在
婚姻中的各项权利,当然也不分性别地规定了权利

人相应的义务。虽说规定的是男女平等,实际上对

妇女的意义大于对男子的意义。因为妇女们可以享

有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中所没有的权利,而丈夫则

要让渡过去独享的这些权利。很自然,妻子与丈夫

分享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后,按权利义务对等原则,对
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应相应分担。但是,从晚清到

民国,包含男子和妇女在内的很多人尚未及建立权

利义务衡平对等概念,法律实施亦然。就扶养而言,
男女都缺少扶养权利和扶养义务对等的行为和观

念。
对家庭中夫妻的扶养关系,未颁布的《大清民律

草案》、1925年《民国民律草案》和1930年《民法亲

属编》的规定有所不同:前两部法律都规定“夫妻互

负扶养之义务”[7]173,353;后一部法律之第1026条规

定了夫妻双向的扶养义务,“家庭生活费用夫无支付

能力时,由妻就其财产之全部负担之”,第1047条规

定了“夫妻因家庭生活费用所负之债务,如夫无支付

能力时,由妻负担”,第1048规定了“夫得请求妻对

于家庭生活费用为相当之负担”[8]90,92。从这些条款

可知,一般情况下,法律规定由丈夫负责供养家庭、
清偿家庭债务,但丈夫无能力时,妻子就应承担责

任。一个享有了法律赋予的权利、具有独立人格的

妻子,理当做到这些。但是,一些婚姻讼案中的妇

女,秉持的却是单向被丈夫扶养的观念,她们一边闹

离婚,一边却无独立理念。在婚姻中,常常是当丈夫

靠不住时,妇女就逃避家庭中本应承担的同居扶养

义务,“背夫”离家,或另攀高枝,引发重婚或妨害婚

姻的纠纷,或离婚时漫天要价,更弱势的妇女则自寻

短见。
比如1938年天津徐杨氏诉武张氏重婚案中,被

诉人武张氏与徐杨氏之子结婚、生一女后,嫌夫家贫

穷而回娘家,后又在其母张马氏的帮助下,以夫亡在

娘家寡居多年为由,经媒人说合而嫁与武永生,并在

徐杨氏诉至警局后辩称:“我先嫁姓徐的,以后嫁姓

武的,因为徐家不养我,我们夫妇不和。”武张氏认为

丈夫理当供养她,因夫贫不能供养,她便理当“背夫”
而去,却不知不能因贫穷而推卸应承担的相应的同

居和“双向扶养”义务。最后,法院判决:武张氏重

婚,处有期徒刑六个月;张马氏帮助其女重婚,处有

期徒刑六个月。理由是:“查该武张氏嫌贫爱富改嫁

重婚,就其品行而论,固数罪无可恕,惟究系村妇无

知,量刑姑予从轻。至该张马氏极力赞助其女重婚,
意在得财资以为利,故虽系从犯亦无减轻余地。”②

又比如1943年天津地方法院审理判决的、由检

察官起诉的赵韩氏、张赵氏妨害婚姻一案,被诉人仍

持应单方即丈夫供养的观念。该案中,张赵氏的丈

夫张吉泰外出做工,无钱寄回家,张赵氏遂以生活无

着为由回到娘家;其母赵韩氏对人称其婿亡,托人把

张赵氏嫁与任姓男子为妻,并按照习俗举行了结婚

仪式,拜过天地、请过客,结婚仪式完全符合民国《民
法》第982条规定,张赵氏犯重婚罪。当法官问:“有
男人为何又嫁人?”张答:“没有饭吃。”斩钉截铁的回

答,说明张赵氏认为丈夫穷而另寻高枝理所当然。
这里需注意的一个细节是:张赵氏嫁给任姓男子时,
后者给了260元钱,分给了张赵氏的母亲、婆母、媒
人。这笔钱既可认定为彩礼,也可认定为买卖。若

认定为彩礼,张赵氏就是重婚,应当受法律处罚;若
认定为买卖,张赵氏就是被买卖的受害人,不应受到

法律处罚。该案当事人并未纠缠到底是什么罪名,
即接受重婚罪名,被判处有期徒刑三月、缓刑二年结

案③。由此可见,张赵氏连自己是否犯罪这种必须

弄清楚的事实都不辨明,要她明白法律规定夫妻互

相扶养是双方权利义务更无从谈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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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循过去大家庭居住的习惯,那时的判例规定:
“夫妻之一方与他方之父母同居者,依法应互负扶养

之义务,是夫之父母对于同居之子媳自应负扶养之

责。”[9]271929年,天津某妇女的丈夫失踪,她向法院

控告公公“虐待,不事养赡”,公公在法庭上辩称其媳

不守妇道,过去曾给该媳每月20元养赡费,现在她

如回家,“也不辞赡养之责”;推事告知该妇女:“如欲

索款,尽可递呈要求,可以拍卖汝夫房产,欲归家度

日亦可,两者孰是,任汝自择。”[10]问题是公公承担

了赡养媳妇责任后,媳妇的义务何在呢? 推事并未

明示。1940年,天津朱书印告其妻与他人重婚案,
该案中妻子也有该由夫家人扶养的观念。朱诉称,
他与周赵氏原为夫妻,他出外做事,给妻子留有大洋

120元、洋面1袋半,他走后,周赵氏却听信了周思

义说朱已死亡的谗言而嫁给了周思义,朱要求民事

赔偿、返还彩礼和其它物件;周赵氏却辩称:“改嫁原

因是生活困难,并闻朱书印已在关外身故,要求夫兄

朱书深扶养不准许。”派出所所长证实了这一说

法④。那么,周赵氏依据什么要求其夫兄“扶养”呢?

1930年《民法》第1114条规定:互负扶养义务的亲

属,包含:“一、直系血亲相互间。二、夫妻之一方与

他方之父母同居者,其相互间。三、兄弟姐妹相互

间。四、家长家属相互间。”[8]96如果说前一案中要

求公公抚养媳妇还符合第二条,那么后一案中周赵

氏要求夫兄扶养则没有法律规定。但是,人们思想

中有夫兄扶养周赵氏是理所当然的观念,更能揭示

这一观念普遍性的证据则是天津地方法院的判决理

由:周赵氏有配偶而重为婚姻,处有期徒刑二月、缓
刑二年,理由是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夫已亡,“其为

有配偶而重为婚姻,实已口无疑义。……惟查被告

犯罪原因,究系因感受生活压迫,而其夫兄又不予扶

养,乃始出此下策,其情不无可原”⑤。如果说周赵

氏和派出所所长口中的“扶养”只是一般民众的认

知,法院称夫兄应“扶养”则具有法律效力。显然,这
不合法律规定。20世纪40年代,四川德阳县司法

处也作出过类似判决。德阳县妇女钟翠华以遭受丈

夫吴绍陵虐待为由而回娘家居住,并到德阳县司法

处诉求和吴离婚,吴不同意,司法处判决吴的父亲吴

湘涛给钟扶养谷⑥。法官在夫妻扶养问题上都深受

夫家应单方扶养妻(媳)的传统观念左右,现代法律

知识阙如的家庭妇女安能摆脱其影响。
很多底层妇女在法庭上毫不掩饰重婚行为的动

机,坦承因丈夫穷就要和别人结婚,说明她们根本不

知道“相互扶养”概念。妇女因无知而犯罪,对此,法
庭也多无奈。1929年,代理司法院长魏道明指出:
“惟女子既有财产权利,法庭应寻求离婚责任之属于

何方面,男女责任之地位应平等。通常离婚案件每

多女子向男子要求赔偿,此后如曲在女子方面,男子

亦可同样要求赔偿。”[11]19这证明要求丈夫单方扶养

的习惯性心理普遍存在,否则,司法院长不会作出此

类指示。
报刊所载消息和相对严肃的司法统计都显示,

离婚案大多为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提出离异诉求。

1929年9月,天津妇女协会统计一年有97件由女

性提出的离婚案,其中42件是因丈夫无职业,离婚

原因多是虐待或遗弃,占总比例的43.2%[12]。1930
年代中期的《司法统计》也称离婚者的职业以“男性

失业与无业者多”⑦。因男子经济条件差,妇女产生

离异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已有一定社会

改造的抗日根据地。山西大学杜清娥博士的调查结

果显示,华北抗日根据地离婚案中,很多是因感情不

和,“从榆社、武系统计可知,由女方提出离婚者则贫

农妻子最多,即妇女嫌贫爱富是造成婚姻失败的主

因”⑧[13]137。这揭示出“相互扶养”的观念不是短期

内能够建立的,哪怕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

据地,对社会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改造后,仍有妇女没

有这种观念。
把丈夫失业、家庭经济窘迫和虐待遗弃联合考

虑,会出现两个相反的情况:第一,丈夫因失业或经

济窘迫而遗弃妻子;第二,丈夫失业后,妻子弃夫而

去。在这两种情况下,被弃的对象不同。虽然不能

指责因贫穷而离异就是缺少相互扶养的责任感,但
是最后被准予离异的数量和比例则能说明究竟是否

缺少相互扶养责任观。从1926—1928年间天津离

婚原因和审判结果的统计(见表1)中,可以透露提

出离婚的妇女有无夫妻相互扶养的观念。其中,提
出离婚的多为妇女,男子提出者约占1/5;三年共92
件离婚案中,由男子提起的19件,法院准予离异的

为5件,占男子提起离异比例的26.3%;由女子提起

的73件,法院准予离异的有36件,占女子提起离异

比例的49.3%,妇女提出离婚成功的比例高于男子。
而这由妇女提出的73件离婚案中,有53件原因是

逼良为娼、被遗弃和虐待,占女子提起离婚案的72.
6%;在这53件离婚案中又有25件被准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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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.1926—1928年三年天津离婚原因和判决结果统计表[14]

年代
提出离婚

者性别

提出离婚的原因

虐待 遗弃 逼令为娼 其它

判决结果

虐待 遗弃 逼令为娼 其它

准予 驳回 准予 驳回 准予 驳回 准予 驳回

1926
男 7 4 3

女 3 2 7 5 3 2 3 4 4 1

1927
男 3 3

女 8 13 11 3 5 5 8 4 7

1928
男 1 8 1 1 7

女 6 5 9 4 4 2 4 1 2 7 3 1

离异,约为该三类案件的47.1%,有超过一半的案件

被法院驳回。逼良为娼、被遗弃和虐待当然是离婚的

正当理由,但超过一半的比例被驳回也证明了有些妇

女企图以这些理由规避“相互扶养”责任。
怎样认定遗弃,需要界定丈夫是否扶养和有无扶

养能力两种情况。1929年,因江西庐咸英与曾焱春

离婚案,最高法院就如何扶养作出判决:“夫妻均需要

扶养,又均缺乏扶养能力,即不能以一方不给扶养,他
方遂持为遗弃之论据。”该案中,妻子庐咸英向江西高

院起诉丈夫曾焱春遗弃,要求离婚;江西高院认为无

理由,判决不离;庐不服,上告到最高法院,最高法院

驳回上告。庐辩称:丈夫在外当兵十余年,音信全无,
回到江西也不见面,是为遗弃;丈夫在外有情人,故而

不思家;被告现在本城,仍无半文给养,此种遗弃,甚
于法律上的虐待;原判不应以礼教为词,判不准离。
最后,最高法院驳回上告、维持原判,理由有两点:第
一,音信全无,没有寄钱回家不能归责于被上告人,丈
夫在外有情人而不回家,上告人没有证据;第二,“夫
妻之间扶养,系一种相互关系,故妻需要扶养,夫有扶

养能力时,夫固负扶养义务,若夫需要扶养,而妻有扶

养能力时,则妻亦负扶养义务,倘夫妻均需要扶养,又
均缺乏扶养,即不能以一方不给扶养,他方遂持为遗

弃之论据。此乃法律上至当之条例,也适合男女平等

之精神。……惟被上告人从前缺乏扶养能力(即经济

困难),已成显著事实,殊难以不给扶养指为遗弃。至

为被上告人现在本城仍无半文给养,则在上告人未能

证明被上告人已有扶养能力,……上告人既别无应行

离婚之正当理由,乃徒借口婚姻自由,攻击原判适用

法律不当,实涉误解”[14]。对比庐咸英和最高法院的

理由,能更清楚地理解什么叫“遗弃”:庐所称遗弃是

丈夫不供养;最高法院则说明要分清是“不能供养”还

是“不供养”,能供养而不供养才叫遗弃,无能力供养

而不供养则不能谓为遗弃。

20世纪30年代,最高法院多次训令何为“遗弃”,

1934年还发布上字第2015号文明确规定:“夫妻财产

制如未以契约订定,夫对于家庭生活费用固应负支付

之责,惟夫如无支付能力,妻即应就其全部财产而为

负担,尚 不 能 因 夫 之 无 支 付 能 力,即 指 为 恶 意 遗

弃。”[15]361936年,最高法院一则判例要旨谓:一定要

“恶意遗弃”才能提出离婚,“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

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,他方得请求离婚,……所谓恶

意遗弃他方者,固指夫或妻无正当理由不尽同居之义

务或扶养之义务而言,但违背义务之一方如未达于恶

意遗弃之程度,他方不得据以请求离婚”[16]32。最高

法院多次就“遗弃”做内容相同的训令,说明现实中因

遗弃而引起的婚姻纠纷不少,尤其是经济条件差的家

庭。究其根源,在于很多当事人因生活困难而不愿承

担“相互扶养”的义务,这一现象在妇女中较男子为

多。
二 孰轻孰重:婚姻讼案中妇女争自由和争财产

的权重

传统社会中,婚姻由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敲定。
民国伊始,婚姻自由思想逐渐传播,法律的修订和实

施又在司法实践上保障婚姻自由的落实。婚姻自由

包含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,结婚、离婚均依包含妇女

在内的当事人自由意志而定。过去离婚,一般由丈夫

“休妻”而非妻子言离,现在妻子也有表达离婚意志的

权利。《法律评论》载文称赞从男子专权离婚到自由

离婚是“吾国婚姻史上之一大新纪元”[17]5-6,但深入到

离婚诉讼案例背后,会发现还有远比“进步”更丰富的

内涵。在争取婚姻自由的诉求下,婚姻讼案中既有对

自由权和财产权只能择其一的无奈,又有对二者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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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掌和鱼都要兼得的心思,不同的女性对自由和财产

的追求不尽相同,但又并非全然相异。
婚姻自由是指根据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决定婚

姻。可“自由意志”又依据什么产生? 按字面意思,婚
姻自由应建立在了解和感情之上。但是,现实生活则

不尽然。一般认为,都市知识女性追求的是以感情为

基础的婚姻,但从一些调查看,她们愿建立感情的基

础却离不开财产。若干案例可以为证。下边部分案

例取自报刊,不排除报刊为赚取眼球而对事实添油加

醋的情况,就个案而言,未必完全如实;但就趋势而

言,报刊的加工倾向,反映的正是时下婚姻观的某些

侧面。

1928年3月1号和8号的《大公报》登载了11位

青年男女婚姻观念的调查结果,其中4位女青年中有

3人要求男方“家势中等”,1人要求“小康”,而且对男

方的学问学识有要求,如“立或坐像大人物样。学问

各样都好,才识天资”,至少要大学毕业,刻意用英语

表达,“须有commonsenseandintelligent”,学问要

“professional”[18]。能填写该调查问卷的女青年,至
少是初通文墨的人,她们对家势的看重说明她们对男

方有财产要求。应该说,把对方的经济条件作为婚姻

选择要素无可指责,要注意的只是财产在涉婚诸因素

中的比重。若女方对男方的财产要求,超过了男方的

能力,或诸因素中,财产满足了,可忽略其它因素而成

婚,或其他因素满足,财产不达其要求,则不成,才是

“以财嫁人”倾向。自主婚姻中,不管是结婚还是离

婚,以男方财产为婚姻成败导向的事例并不少见。

1933年,《新新新闻》就以《现代女儿谈恋爱,条件离

不了洋钱》为题报道了一则消息。该消息称,川大某

家庭殷富的男生,不允家长说的亲事,自行与一女士

谈恋爱,而该女士提出满足四项条件后才愿与他结

婚:第一,脱离旧家庭,另立新居,第二,退去已定的未

婚妻,第三,购置500元金饰品及木器,第四,房租必

有十年为期的预约;该男士因不能满足三、四条而自

杀,该女士对该男生的死不仅不悲切,还要求退还订

婚戒指[19]。故而,报纸以嘲讽来报道此事件。当时,
各类报刊常刊载此类事例,不乏啧啧指责之声,直言

有些在校读书的女子未必自尊,未必真心想自食其

力,大多数读到初中的女生,想的基本是快婿、洋房、
汽车、游戏场、时髦装饰品,“考中国社会上,无论是贫

富阶级的家庭,并没有一个作家长者的来教导他的女

儿,告诉她自谋生计的道路。她自幼处在这样一种

‘女依男’的恶风气的社会里,更遇到一般最阔绰的小

姐少奶奶似的女同学,从知识萌芽的那一天,就没有

接受着良好的影响”[20]。显然,有些都市知识女性标

榜婚姻自由,一边奋力挣脱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
羁绊,另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掉进以金钱衡量婚姻的

窠臼。
底层女性在婚姻自由权和财产权上的取舍表达

很直接,很多案例表明她们把婚姻自由权放在财产权

之后,即便没有感情,又遭夫或夫家虐待,仍不愿意离

婚。1928年10月,《大公报》载一花边新闻,反映了在

生计艰难情况下底层夫妻处置其关系的首要考虑。
该新闻讲:卖菜男刘某与女高某结婚,婚后高又与男

姚某有染,二人的奸情被刘当场发现,刘把二人送到

警署,再转送检厅,法院判决高和姚各有期徒刑四个

月。刘向民庭提出离婚,称花了大洋160余元才娶得

高,所以请“判给小人点钱”;高则称自己8岁就说给

了刘,19岁过门,现年26岁,奸情的事是诬陷,是夫家

“七八辈皆靠人吃饭,常受虐待,逼我做此等行为”,又
称自己在夫家如何辛苦等等;推事问高,是否愿意离

婚,高却“愿意与他回家过日子”[21]。奇怪的是,高一

面称自己在夫家如何受虐待、辛劳,被逼出卖身体,一
面却不愿离异。究其原因,无非二种:或是离婚后生

活无所依附,或是同意离婚则既承认奸情又坏了名

声。1940年,重庆黄清绳要求与妻子刘承英离婚,黄
诉刘:“不安于室,罔知妇道”,“诉请判离婚”;刘一边

辩诉如何受到丈夫虐待打骂,一边坚称宁可出家也不

离婚,称丈夫是因她嫁妆不丰,所以不喜欢,她又发现

了黄与佃户朱二嫂关系暧昧,于是常遭黄的毒打,黄
还想毒死她,“此刻我若回家,性命危险,离婚我也不

愿,情愿出家上庙,日后原告回心转意,再可同居云

云”⑨。双方陈述反映出感情似已决绝,妻子更称丈夫

曾给她下毒、回家性命不保,她原本应当积极回应丈

夫离异请求,但她却不愿离婚而只求别居。笔者分析

其矛盾来源有二:一是她为了博得法庭同情,无中生

有,危言耸听,说丈夫曾对她下毒,原本没有下毒,当
然无需离婚;二是她若离婚就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,
而别居却有生活保障。不管出于哪种考虑,生活有保

障是其最终目的。1941年,雅安的郑况普请求与妻

子郑朱氏离婚,郑朱氏同上案刘承英的表达类似。郑

称:郑朱氏性情乖张,偷家里的东西,随时回娘家,因
此诉请离婚;郑朱氏声明,郑况普“随时打我”,每次回

娘家,均系原告请人送回去的,并未偷窃家中东西,
“不愿离婚,请驳回原告之诉”⑩。郑况普不否认对妻

子大打出手,郑朱氏宁愿常受皮肉之苦也不愿离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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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她有更重要、更基本的利益需要保护。卷中未提

及孩子,排除她为保护孩子而宁愿自己受苦的心理,
只有基本生存条件在婚姻状态中的维持才能迫使她

做出不离婚的选择。1949年,重庆叶辜氏告叶树山、
叶品山、王陈氏侵占重婚案中,叶辜氏一再表示受到

虐待,但又要求“返还产业,救济生活,同居为甚”。
从各案分析,她们选择不离婚,主要是生存压力,受虐

待打骂固然痛苦,但若选择离婚,获得了另嫁自由,生
存则可能面临危机,两害相权,为了生存,她们宁可牺

牲离婚重获自由的权利。
顾及生存,妇女们的另一种离婚诉求就是多要求

财产。1929年,天津朱女士请求妇女协会帮助离婚

时,提出的理由是丈夫宠爱前妻所生之女,虐待与自

己所生之女,要求丈夫给离婚赡养费2000元;其夫称

朱女士因没有满足她想像的生活条件而离婚,只能给

予200元,因为自己月收入才100元;妇协商量朱女

士退让,提出:“如男方能力充足,则深盼能尽量予以

经济上的援助”,朱女士则不允[22]。妇协本是维护妇

女权益的机构,一般站在妇女立场维权,连肩负维护

妇女权利的妇协都要求朱女士退让,可见朱女士的要

求的确超出丈夫承受能力。天津男郑某与女蒋某结

婚一年后,蒋称丈夫无性功能,不能生育,将来老年无

望,“且彼家亦非富户,而自己亦难以忍受”,向法院请

求离婚[23]。言外之意是,如果是富户,或可另当别

论,也许就不诉求离婚。这暴露出该女子离婚动机之

一还是因为丈夫家财产少。
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? 从最高法院的判

例要旨可得出肯定的答案。1930年,《民法》第1057
条对离婚的赡养费已有规定:“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

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,他方纵无过失,亦应给

予相当之赡养费。”[8]931934年2、8月,最高法院两例

民事判例要旨进一步解释了赡养费的给付条件及标

准。其中,2月判例要旨曰:“民法亲属编第1057条规

定,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

者,他方纵无过失,亦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等语,是因

判决离婚陷于生活困难者,必其自己于离婚无过失,
始可对于他方请求给予赡养费。”[24]17实施中,此要旨

多是救济在离婚中经济相对弱势的妇女。因为一般

而言,多数婚姻是丈夫负责供养家庭,妻子离婚后更

可能生活困窘,“他方”多指丈夫。8月判例要旨曰:
“关于赡养费之给付标准,先应审究赡养权利人生活

上之需要状况,然后就其需要之数额审究赡养义务人

之有无此能力以为裁断。”[25]13意在平衡赡养权利人

和义务人的权利义务,即丈夫纵然应给赡养费,也应

以赡养权利人的生活需要和赡养义务人的能力两项

条件为限;而赡养权利人申诉权利时不能狮子大开

口,漫无边际,超越权限。最高法院做出的扶养上诉

判决中也明确提到:“扶养之程度应按受扶养权利者

之需要与负扶养义务者之经济能力及身份定之。倘

负扶养义务者因负担扶养义务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

时,应免除其义务。”[26]23最高法院诸多判例要旨和判

决,说明此时离婚案中权利人提出超越义务人能力的

诉求不少,最高法院不得不统一训示,以纠正这一偏

向。
不过,纠偏也不容易,虽最高法院屡发训令,时至

20世纪40年代这一现象仍然存在。有些诉求离婚的

妻子,不仅要求行将离婚的丈夫扶养一时,还要求他

扶养终身。1942年,四川省高院民事第二审判决的

樊文贞诉周宗廉一案即是一例。1934年,什邡县樊

文贞诉称丈夫周宗廉虐待她,多次对她实施暴力,要
求离异,并要求周宗廉给她终身抚养费1400元;什邡

县政府判决离异,判决周给樊生活费300元;原、被告

均不服,上诉至四川省高院,四川省高院驳回上诉称:
“本院查夫妇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,依照

同法第1056条,只能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,并无

请求终身抚养之权。……以被上诉人之身份而论,已
足以填补其所受损害,何能借此请求终身抚养费

用。”[27]专载,48-49无独有偶,40年代末,四川新繁县一离

婚案中女方也提出扶养终身要求。吕龙氏以吕文祥

侮辱人格、断绝生活、暴行虐待为由提出离婚请求:
“由被告给付我抚养生活费,白米三十石为终身生活

费,被告实有田产及水田几亩、房屋几间,力能负担承

受。”[28]此两案有一共性颇费思量。首先,女方凭什

么要求终身扶养费,此要求貌似强硬;其次,1400元

或三十石米就够终身扶养吗? 这又显得很无知。她

们起诉离婚最终想得到什么? 笔者推测,貌似强硬的

诉求无非是尽量多得些财产而已。
底层妇女对婚姻财产权的追求大于对自由权的

追求,是求生存的本性使然。当时已有人注意及此。
一篇《何时能解放》的文章写到:“在现在过渡时期中,
女子经济不能独立,离婚后苟于生活已发生问题,其
所感苦痛或较不离婚为更甚。”[29]所以,即便离婚,也
一定要在财产上留有后路,主观上不全是追求婚姻自

由。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、妇女解放等观念多是被附

加的,多是位居高位的政、学、女界用底层妇女争取生

存的事实来诠释自己想象中的自由、平等、解放等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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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。很多时候,两者风马牛不相及。
最初,笔者以为,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在婚姻自由

大潮中唯一的追求就是自由。仔细解读个案,才发现

并非“唯一”。前述《大公报》的统计和批评可为一证,
她们的离婚诉求也可为证。1927年3月21日,《申
报》载有一则消息:一对男女同居几月后定立婚约,婚
约显得相当平等,男女均享有权利、负有义务;次年,
男子未及时回家,该女子即把男子告上法庭,要求男

子赔偿5万两白银;最终,该案以“违背善良风俗”而
被驳回[30]。该女提出的5万两白银绝非小数,比较北

洋时期司法官官俸即可看出5万两白银的份量。北

洋时期司法官最低薪俸为月薪100元,高的可达到

600元[31]200-202。虽案中女子索赔银的单位是“两”,司
法官月俸单位是“元”,两者不等同,但以后者做参考

仍可说明女子对离婚财产要求太多。1928—1929年

间,天津王世芳与张怀广离婚案审理中,案中女主角

对财产的强势要求也非常明显。王世芳于1925年与

张怀广结婚,1928年王世芳以虐待和夫妻间没有爱

情为由提起离婚诉讼,王之理由非常正当———追求爱

情,法院认为:“夫妇间既无爱情,自不能维持家庭平

和,根据国民政府第二次妇女大会议决案,离婚以自

由为原则,再据大理院判例,离婚无须条件。”该案审

理时,民法尚未出台,法官们适用政策、法令、司法解

释而判决离婚,王世芳争取婚姻自由权的意愿得以满

足。但是,离婚过程却窒碍丛生,窒碍来自王自己的

财产诉求。王提出的赡养费是20万,后来又要求张

家每月给生活费500元,最终法庭判决每月只给200
元,距王的诉求甚远[32-36]。王世芳的言行表明,她知

道依法保护人身权利而提起诉讼,但对赡养费的多少

则没有依法律规定。她离婚时,1930年《民法》尚未

颁布,1925年完成的《民国民律草案》已由司法部通

令各级法院作为条例适用,在实践中指导民事司法审

判。这部草案关于赡养费的基本精神被1930年的

《民法》继承,总的意思是,无责任者有请求责任人给

付抚养费的权利,给付的多少是“相当”。法条未解释

“相当”的含义,从前后文理解应是相当于生计、生活

需要,并以义务人的能力为限。该案中,王虽声称:
“一造应给另一造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和抚慰之义

务”,但提出的费用中则包含出洋费、雇佣仆人费、中
英文家庭教师费等,明显超过了生计、生活所需,超越

了法律规定她应得的部分。王按自己的需求片面援

用法律,反映出其想在离婚中多得财产的用意。此案

在当时较为著名,案件延续一年有余,原、被告均为富

家子女,被告张怀广系原山东督军张怀芝之弟,王世

芳也出身富家[35]。宣判时,国民党天津市党部、妇女

协会出席旁听,媒体自始至终追踪报道,众人讨论不

休,可见其有一定影响力。
这里笔者需说明的是,大多数都市知识女性看重

的是婚姻自由权,但不排除部分人同时看重财产权,
她们既要熊掌又要鱼,各种媒体从正反面都有报道。
二者兼有,本是法律赋予的权利,只不过这种层次女

性的财产诉求被争自由的说辞遮蔽,打着婚姻自由的

招牌另有所图。当然,这仅是婚姻自由大潮中的支

流、潜流,不影响滚滚向前的主流。研究者需要注意

的是,这股被忽略的支流和潜流在合适的环境中可能

汇聚成潮,如果不加以引导,将影响妇女良善婚姻观

念的建立。
三 再醮还是留夫家:寡妇的再婚权益与法律保

护局限

民国以来,妇女界、学界、法律界对贞节烈妇观念

是口诛笔伐,胡适斥之为“全无心肝”,认为“贞操问题

中,第一无道理的,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

风俗。”[37]50420世纪30年代初,《民法》让寡妇再婚有

了法律保护。该法第二章规定了婚姻自由若干条款,
从婚约、结婚到离婚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;只规定未

满法定年限的未成年人的订婚、结婚、离婚得由法定

代理人同意。法律所谓的“当事人”,包含具备结婚

条件的寡妇在内。似乎思想和法律上都为寡妇再婚

铺平了道路。但是,在这条看似敞开的道路上,诸多

寡妇却不愿迈出再婚的步伐。原因为何?
现实中,舆论和法律对寡妇再婚看法并不一致。

胡长清在《婚姻习惯之研究》中称:“孀妇再嫁,原为法

所不 禁,但 在 各 省 习 惯,对 于 孀 妇 再 嫁,则 极 鄙

视。”[38]6法律本来就不禁止寡妇再婚,寡妇不愿再婚

顾及的主要是舆论和其它更实际的因素。民国以降,
舆论放开,但舆论影响的群体、地域、时间和程度有

限,不是所有寡妇都能领会。再则,法律保护的寡妇

再婚权是在婚姻自由原则下给予寡妇的权利,寡妇再

婚与否取决于她本人的意志,而有些人却利用普遍认

知中的寡妇可以再婚来催促、逼使不愿再婚的寡妇再

嫁。究其实,还是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,只不过角度

不同而已。

1929年1月18日,《大公报》载天津某妇女到妇

女协会寻求帮助的消息称:婆母逼她改嫁以便得到钱

财,她除了表示改嫁有失贞操、要守节外,没有别的理

由对付婆母的强求,但妇协不支持她的贞操观,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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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认为她受了旧礼教熏染,结果她内心的财产要求难

以言说,财产权得不到保护[39]。1946年,四川名山县

一桩案子也显示出寡妇面对夫家觊觎其财产的无奈。
名山县高焕卿有田产上百亩,但行为不轨;为了保住

家庭财产,高焕卿的妻子高雄氏趁他在外,在族长主

持下,把田产平均分给了3个儿子、2个女儿,每人得

30石田产;高焕卿回家后,否定了田产分配;当高阙

氏的丈夫,即高焕卿的大儿子死后,高焕卿以年轻女

人带着孩子不宜单独生活为由,要求高阙氏回家共

居,交回30石田产;高阙氏不同意,表示终身不嫁,用
心抚养儿子;高焕卿不允,高阙氏无奈提起诉讼,司法

处做出和解结论,高焕卿每月给高阙氏母子三人食米

3斗、零用钱10000元,另觅房屋给原告居住,高阙氏

原分得的田产交还高焕卿保管收益,高焕卿保管时不

得把田产抵押或当卖。这一和解最终违背了高阙氏

初衷,她每月虽有米、钱,却没有自己掌控田产那样自

主,丧失对田产的自主支配权,增加了其所有权的不

确定性。从1946年江北县李段氏要求李国祯给付生

活费提起诉讼一案,也可看出不再婚而留夫家的寡妇

在保障财产权上的艰难。李段氏是李家的媳妇,其丈

夫李美成死后没有改嫁,她要求分得一部分家产,而
李家其他人不仅称“我弟兄四人,姊妹三人,母亲尚

在,□遗产100石为我弟兄姊妹及母亲8人所共有”,
以田业难以分配为由,拖延应给李段氏的遗产和生活

费,李段氏不得不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生活费。上述

案件反映出并非所有寡妇都想再婚,寡妇不再婚而留

在夫家,其财产占有情况受诸多因素影响。
寡妇们能否继承遗产,如何继承遗产,将来凭借

什么生活,左右着她们再婚的意愿,而不仅仅是贞操

观念使然。但是,民国以来,婚姻自由思潮的奔流,加
之标榜坚持婚姻自由的民法的施行,寡妇的婚姻自由

权常被偏狭地理解为再婚自由,其不愿结婚的意思并

没有受到关注,对她们不愿再婚的原因也少有深究,
学界、女界即大力批判鞭挞贞节烈妇观念,鼓励支持

寡妇再婚。此类占压倒优势的言说,把寡妇不愿再婚

的原因一味归结为节妇烈女遵守封建妇道,忽视了现

实的经济财产因素,甚至代寡妇们立言,似乎所有寡

妇都希望再婚,再婚是她们的最爱,这未免简单化地

对待寡妇愿否再婚的问题。的确,寡妇再婚必须冲破

传统观念,但是,她们不愿再婚,也不全是恪守旧道

德,还有现实的生存考量,除触及灵魂外,还要触及其

生存利益,这更令很多寡妇难以决断。再婚后,亡夫

的财产能否继承、如何继承、继承多少,是她们更为关

注的问题。当她们得到满意的答案,再婚才会被提上

考虑日程。在批判贞节烈女的声浪中,寡妇的家庭财

产权常在其夫家的占有私欲中以支持再婚的高调而

被侵害。
民国法律给予寡妇再婚权上有两个矛盾:一是道

德和法律精神的背离,二是大法精神和司法解释的冲

突。传统的婚姻伦理观褒奖妇女从一而终,好女不嫁

二夫。清代对节妇的旌表制度更是登峰造极,不仅有

伦理道德的软约束,还有贞节烈妇可变通继承亡夫遗

产的刚性法律约束,以保障她们的守志生活。传统法

律对寡妇继承的规定是: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,合承

夫分,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,其改嫁者,夫家

财产及原有妆奁,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[40]601911年制

定的《大清民律草案》第1467条规定:“妇人夫亡无子

守志者,得承其夫应继之分,为继承人。”[7]188道德和

法律精神是一致的,都保护了留在夫家寡妇的继承权

利。只要寡妇留在夫家,其财产若被夫家、族人侵吞,
侵占者不仅不合道也不合法,寡妇可理直气壮地诉请

法律保护。民初则是道德和法律精神的背离,学界、
女界一味批判贞节烈妇,鼓励寡妇再婚,而法律仍承

袭保护守志妇女的精神。如1925年《民国民律草案》
第1338条规定: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,在立继前,得
代应继承人,承其夫分,管理财产。”[7]382这些法条经

最高司法当局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例适用。几部法

律都明定妇女在守志状态下有遗产继承权或遗产管

理权,易言之,不守志就没有这两项权利。寡妇们是

依从宣传还是依从判例呢? 恐怕底层妇女更倾向于

服从后者。不允寡妇再婚,从某个角度说,当然是摧

残、不人道,是“极难、极苦”,使妇女“失了存在的生命

和价值”[41]129,130,但从财产而言,却给予守志寡妇以生

活保障。
论者或称,民国法律在给予寡妇婚姻自由权的同

时,还给了寡妇继承亡夫遗产的权利,寡妇不会因确

保继承亡夫遗产而失去再婚权。的确,1930年《民
法》第1138条把配偶作为当然继承人,规定:“法定继

承人除配偶外”,还有直系血亲辈亲属,父母、兄弟姐

妹、祖父母[42]203。这说明寡妇无论守节与否,对丈夫

遗产均有法定继承权,法律没有设定任何条件。理论

上,因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原则和继承法给予寡妇遗

产继承权利,寡妇可以在享有遗产继承权利的同时享

有再婚权,再婚不影响继承亡夫遗产;但实践中却出

现始料未及的情况。若干案例证明,夫家人、族人逼

迫寡妇改嫁以便分享寡妇应得财产之事例,屡有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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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;寡妇利用守节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,不仅被斥

为“封建妇道”,更没有从前那样具有国家保护的力

量。黄宗智就指出:“民国寡妇虽然有一定新权利,当
她留在夫家时,她的地位其实比清代更弱”,寡妇的财

产权更难以得到保障[4]180。
在司法实践中,另一困惑是基于理想制定的大法

法条和指导现实的司法解释有冲突。1931年,最高

法院一则民事裁判要旨称:“守志之妇所酌提之赡养

财产只可供守志之妇赡养之用,而其所有权仍应属诸

其子,嗣守志之妇亡故,当然无财产继承之可言。”[43]

同年,司法部训令称:“孀妇招夫入赘,即非守志之妇,
虽因扶子招夫,仍不得于子亡后承受前夫之分或为前

夫及前夫之子择继。”[44]341933年,最高法院在一例

“确认监护权即继承遗产上诉案”判决中仍称:“依民

法继承编施行前之法例,妇人夫亡无子者合行夫分,
系指守志之妇而言。”该案的上诉人是张李氏,被上诉

人是张发,张李氏是张发的弟媳,其夫张喜已去世,两
人为张李氏是否应继承张喜的遗产发生诉讼,云南高

院二审判决张李氏不能继承,张李氏不服上诉至最高

法院,最高法院驳回上诉,理由是:“依照民法继承编

施行法第一条规定,不适用民法继承编之规定,应依

当时之法例为裁判。按当时法例,妇人夫亡无子者合

承夫分,系指守志之妇而言,本件上诉人于其夫张喜

死亡后,业已招夫并未守志,则关于其夫张喜之遗产

上诉人自无过问之权。”[45]释读两则训令和判决中的

“守志”寡妇提取的赡养财产不能被继承,孀妇“扶子

招夫”后不得承受前夫之分等意思,可以判断,司法解

释和训令保护守志寡妇的财产权,与《民法》的婚姻自

由、夫妻财产权平等、遗产继承权的规定不一致。尽

管几则判例要旨都指出案中继承发生在《民法》施行

以前,但判例的做出则是在《民法》施行以后,对寡妇

决定再婚的影响不可小觑。寡妇因虑及事关生存的

丈夫遗产继承受阻,自然不能把再婚权放在首位。就

这点而言,民国时期的思想宣传、法律制度和司法实

践并不在同一个方向对寡妇再婚施加影响。
诚然,民国不提倡妇女守节,不给守节妇女以特

殊照顾的立法,是保护寡妇再婚权利。但审判实践却

表明,孤立地强调这点,没有配套其它规定,轻视了再

婚妇女的经济、子女等条件,忽略了社会文化传统,立
法意图的实现必定受阻。偏狭地把寡妇的婚姻自由

理解为她们的再婚自由,在她们不愿再婚情况下,反
而是对民法意思自由、自治等基本原则的违背,是另

一形式的婚姻不自由,甚至危及寡妇的生存权利。民

国婚姻法保护寡妇婚姻的窘境,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

宾在1935年全国司法会议上已有评价:“依旧律,守
志之妇虽不得继承其夫家财产,但得合承夫分而归其

将来嗣子所有,依现行民法,若夫无子而先于父母身

故时,其妻既不能为夫收养嗣子,而子妇又无继承翁

姑遗产 之 明 文,除 得 受 抚 养 外 殆 无 所 获,殊 不 公

平。”[46]154-159某些寡妇的生路反较以前狭窄。这当然

非立法和司法者的主观意愿,而是在新旧纠缠的观念

转变中多方博弈的结果。
四 影响民国妇女婚姻变革中家庭财产观念构

建的若干因素

上述从妇女婚姻权利义务观是否平衡、婚姻讼案

中争自由和争财产的权重、寡妇愿否再婚几方面讨论

了妇女的家庭财产认知及引发的问题。为什么几种

情况下妇女们都特别在意争取财产? 我认为下述几

种因素似有影响。
第一,妇女家庭财产权缺失带来的生存忧虑感,

使她们必须重财产权。
存在决定意识,妇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在家庭中不

能支配财产的现实,决定了她们在婚姻讼案中必然把

财产放在首位考虑,即“女子经济不能独立”是妇女们

在婚姻讼案中不得不特别看重财产的重要原因[20]。
所谓“经济不独立”,一是指妇女在家庭中虽劳作辛

苦,却没有财产所有权,二是指妇女不能独立谋生。
传统社会中,很多妇女辛勤劳作,对家庭财产贡

献颇多。沈雁冰曾分析道:“凡乡村间的妇女是能够

自食其力的,伊们的谋生不亚于男子”,“大凡乡村妇

女在职业上,或谋生方法上,是和男子处同等机会

的”,不过,“虽然能自食其力,但是不能有自己的钱

袋,换句话说,就是不能自由处分用伊自己劳动换来

的钱”[47]2-3。据社会学界、妇女界很多调查证明:城镇

妇女劳动艰辛,其劳动是包括丈夫在内的家人的生活

来源,但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,在“三从四德”
的家庭伦理道德中,妇女们辛勤劳作后,在家庭中仍

没有财产所有权,一旦婚姻出现危机,到了离婚地步,
她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活来源断绝。此外,还有些

妇女,没有独自谋生的能力,专赖丈夫为生,一旦离

婚,顿失所依。无论哪种,都迫使她们不得不优先考

虑财产。
某些有能力、有职业的妇女离婚时在赡养费上的

爽快,反面印证了这一问题。不过,因妇女就业少,例
子也较少。1928年12月16日,《大公报》载天津彭女

士要求离婚,彭29岁,国民党员,因丈夫纳妾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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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妇女协会帮助她与丈夫离异,并帮忙谋份工

作;丈夫李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,任洋行经

纪,李称后悔纳妾,同意按月给彭女士生活费30元,
但不离婚;彭坚持离异,她最初要求丈夫给1000元赡

养费,先付一半,其夫同意离婚后,却只承认先给100
元,彭未纠缠,达成离婚协议[48-49]。1929年1月17
日,《大公报》登载天津结婚10年的张某与妻王某离

婚,本是张到法院诉求离婚,离婚时,张语不成声,但
王却“神情昂然自得”[50]。20世纪30年代,北平地方

法院处理的一桩北大教授梁宗岱离婚案中,其妻何瑞

琼也是有理有节地提出生活费要求。梁、何结婚十余

年,梁归国后到北大任教,却未把老家的何氏接到京

城,何便起诉离婚,她提出梁月薪400元,故要求月给

她生活费150元,最后法院判决月给100元,何欣然

同意[51]39-41。上述三位女士之所以没有漫天要价,原
因在于她们都能自食其力,不靠丈夫也能独立生活。
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,土地改革后,妇女地位得到

实质提升,她们也产生了“有一份田后,咱有说话权

了”的认知[13]125。当时就有人指出:“女子欲谋彻底

的解放,非自己经济独立不可。”[52]

第二,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异化制约。
基本生存条件制约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观念,

但不足以解释那些有生存能力、有一定财产的妇女在

离婚中对财产的过分要求。对此现象,我认为还要从

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和妇女的教育中寻找原因。
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,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,是广

为流传的深入民间的俗语,反映了妻子依赖丈夫的习

惯性心理。既曰“习惯”,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骤然革

除,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支配人的行为。那些依赖丈夫

财产的妇女,正是因袭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思维,认
为夫养妻是天经地义。探究其内心,或许因她们的无

助和柔弱是一种潜在的自我禁抑而非自我解放。不

过,她们这时是禁抑于丈夫的财产而不是禁抑于丈夫

的人身。1930年,胡汉民便对这一现象尖锐批评道:
“现在所谓解放的妇女,常常是脱了此一端的束缚,放
纵起来,又钻到彼一端的束缚里去。”[53]

第三,教育的缺失所致。
教育的缺失也使得妇女多以财产为婚姻合离的

准据。正如时人论男女平等时指出:有时“家庭中的

不平等,不能尽归罪于男子方面,一般女子她们不尊

重自己的人格,更不尽她们自己的责任,……但这也

不能怪她们本身,推本求源,皆因没有受教育”[54]。
特别要说明的是,此语中的“教育”,并不仅仅是一般

的文化知识教育,还包含法律概念上的权利义务观衡

平教育。民初伊始,在教育、鼓动伸张妇女权利时,基
本没有提及妇女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应履行相应的

义务。
第四,激越革命引起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建构失

衡。
婚姻自由在我国由口号到法律文本、再到司法实

践,一路都伴随着激越的革命,婚姻革命是社会革命

的主要内容。婚姻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旧式婚姻,是压

迫妇女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。在封建婚姻关系

中,妇女们承载了太多义务而少有权利,婚姻革命当

然要以翻身求解放的激情打倒旧式婚姻。革命中,争
取的是权利而非义务,渴求的是翻身而非平等。检视

二三十年代与妇女运动相关的文献,几乎全是伸张女

子权利的呐喊。如1921年,《长沙女界联合会成立宣

言》宣示要恢复女子人权,与家庭相关的权利包含“财
产均分权”和“婚姻自决权”[47];同年,《上海中华女界

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》与家庭相关的权利要求是

“在男女权利平等的理由上,我们要求在私有财产制

度未废以前,女子有受父或夫之遗产权”[47];次年,在
《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及章程》中,法律方面是“在民

法上,怎样改革亲族法,使女子有和男子同样的继承

权;怎样改革婚姻法,废除纳妾制度,规定妻的完全权

利和行为能力,并承认女子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

由”[47]。其它个人、团体的文章、讲话也一再提及类

似意思。这些主张是对千百年来女子受压迫的革命,
也是对现实社会中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反抗。革命

的激情,翻身的鼓动,对妇女婚姻权利观的建构起到

了助推作用,但是对义务观的确立则作用不大。在提

及争取妇女权利时几乎没有涉及义务,特别没有提及

家庭义务。就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和现实而言,这完全

可以理解;但问题的另一面是,当革命激情平复,回归

日常生活,用法律规范婚姻行为时,权利当然要与义

务相对应。法律理性中的义务本该是建构的内容,革
命中却无人顾及,致使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培育空

缺。这或许是离婚案中的妇女动辄就以被遗弃而提

出离婚,或提出超过法律限制的财产诉求的一个原

因。
激越的革命对于妇女权利义务观的平衡建构作

用不大,也不能如秋风扫落叶般一夜间清除旧观念,
不仅守旧人士、普通百姓抱残,就是趋新人士骨子里

也可能镶嵌着旧观念的碎片,旧观念又循环激发出妇

女更强烈的争权意识。1918年,胡适在《贞操问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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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论及寡妇再嫁,不自觉地流露出矛盾认知。他批驳

寡妇守节,主张寡妇再嫁,说在几种情况下寡妇可以

不嫁,夫妻情深,儿女牵挂,年纪已大,“家道殷实,不
愁衣食”,如果“家又贫苦,不能度日”,为何不再嫁

呢[37]507? 稍作解读,便见其矛盾。胡适潜认知中,再
嫁到底是打破旧的贞操观,还是迫于生计而依赖男方

呢? 若是后者,岂不就是妇女应依靠男子吗? 即便两

者兼有,胡适也有妇女为穿衣吃饭而嫁汉的意思。在

大革命狂飙之后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,两种观念仍

旧对垒。1934年初,青岛市府因前总统黎元洪之妾

再醮而把她驱除,但把66岁的熊希龄娶33岁的毛彦

文赞为佳话,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驱黎之妾是政府所

为[55]4-50。时至1934年,政府还用双重标准衡量男女

再婚,可见社会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阻碍。

1934年修改《刑法》第239条关于通奸规定时,会
场内外的互动也反映出新旧观念的博弈。起因是现

行刑法第256条单科“有夫之妇”与人通奸罪,对有妇

之夫的通奸行为则不予处罚,女界认为违背了男女平

等原则,要求修改此条。于是,立法会议起草时便将

此条文修改为:“有配偶与人通奸者,处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,其相奸者亦同。”意谓夫妻与人通奸均受刑法处

罚。二读讨论,该条竟未获通过,多数表决删除此条,

定为:“有配偶之男女违背贞操之行为,仅负民事责

任,而不受刑法制裁。”再开会时,却全文翻版现行刑

法第256条的规定:“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处一年以下

有期徒刑,相奸者亦同。”仅在刑期上有所减少。这激

起了南京妇女的极大不满而开会抗议:“此种科女子

片面义务之法条,实属压抑女子,放纵男性,根本背叛

总理遗教,违反对内政策第12条,且与训政时期约法

第6条明文抵触。”[56]31-34要求立法院按照男女平等原

则复议。经过多番辩论,该条定为:“有配偶与人通奸

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,其相奸者亦同。”最终定格维

护了妇女的权利。为此,妇女们欢呼这是“妇女界力

争刑法第239条胜利”[57]1-2。《法律评论》称:“三改而

后定,慎重其事矣,立法委员之法律思想进步,致有此

现象矣。”[58]1女界眼中理所当然之事,立法委员们要

“进步”后才能首肯,可见男女平等在还算开明的立法

委员和女界认知中的差异。连本当深明男女平等涵

义的立法委员都存有男女权利不等的痼疾,可见虽然

自民初以来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声浪从未断绝,但
时至30年代,要落实到可具体操作的法律条文仍然

阻碍重重。阻力越大,妇女们争取权利意识便越强

烈,越要为争取权利而抗争。此时此景,又有谁来提

起妇女的权利义务观应平衡建构呢?

注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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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———以大理院亲属继承判解为中心》,《山西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8年第2期;徐静莉《“立法”与“司法”的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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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mensConceptofFamilyPropertyandMaritalProblem
intheProcessofMatrimonialChangeintheRepublicofChina

WUYan1,ZHANGRu2,XULiang1
(1.SchoolofMarxismEducation,University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,Chengdu,Sichuan611731;

2.CollegeofMarxism,LeshanNormalUniversity,Leshan,Sichuan614000,China)

Abstract: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,womenmaritalbehaviorchangedwith
theirconceptoffamilyproperty.Someformerlyneglectedmaritalconceptsandbehaviorsreflec-
tedinsomejudicialcasesintheRepublicofChinaisnowcomingback.Firstly,familyrightsand
obligationarenotequivalentinsomewomensminds.Theyinsistonhusbandsone-waysupport
insteadofmutualsupportbetweenthecouple.Secondly,propertyratherthanfreedombecomes
womenmainclaimwhendivorce,whichsometimesurpassestheaffordabilityoftheirhusbands.
Thirdly,thedeclinationofwidowswishtoremarryismainlyduetolivingconditionsandproper-
tyworriesratherthanchastityconcern.Ofcourse,theconflictsamongpublicopinions,lawand
judicialpracticealsolaidgreatimpactonwidowsmarriagefreedom.

Keywords:maritaljudicialcasesintheRepublicofChina;womensmaritalchange;the
thoughtsonfamilypropert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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